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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2021年 10月 15日舉行會議 

處理副主席旨在修訂財務委員會及 
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議案 

 
  秘書處於 2021 年 8 月 24 日及 9 月 16 日分別發出立法會
FC215/20-21 和 FC231/20-21 號文件，告知委員就修訂《財務委員
會會議程序》、《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工務小組委員

會會議程序》("《會議程序》")的兩批建議進行諮詢所得的結果，
以及擬議修訂將由副主席陳振英議員以動議一項議案("該議案 ")的
形式提交，供財務委員會("財委會")審議。 
 
2.  財委會主席已指示於 2021年 10月 15日(星期五)暫定下午
3時正(或介乎下午 2時 45分至 3時正之間的較早時間)至 5時 30分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舉行會議，以處理該議案。隨文附上
會議的議程(附有該議案的措辭)。如有需要，主席可把會議延長最
多 15分鐘。 
 
3.  經參考財委會於 2018 年 1 月 13 日制訂和通過的決議所
訂，用以處理修訂《會議程序》的委員議案的程序，主席亦已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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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委員如擬就該議案提出修正案，須在 2021年 10月 7日
(星期四)下午 5時或之前(即 2021年 10月 15日會議的
5整天前)，以隨附的表格(附件 1)就有關修正案向財委
會秘書作出預告； 

 
(b) 就該議案提出的修正案須在該議案的文本上標明。

附件 2載有修正案的樣本； 
 

(c) 就該議案提出的修正案須以中英雙語撰寫； 
 

(d) 不得就該議案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及 
 

(e) 為方便作出後勤安排，謹請委員在作出預告時，透過
電郵至 fwoo@legco.gov.hk，提供其就該議案提出的
擬議修正案(Word格式)的電子文本。 

 
4.  秘書處會在適當時候另行通知委員以下事宜： 

 
(a) 在 2021 年 10 月 15 日會議上就該議案及修正案(如有

的話)進行辯論及表決的安排；及 
 

(b) 是否預計同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將舉行至下午
3 時以後，以致財委會會議須順延至當日較後時間舉
行。 

 
5.  委員如對本通告有任何問題，請聯絡總議會秘書(1)1 石逸
琪女士(電話號碼：3919 3105)或議會秘書(1)1 林寶怡小姐(電話號
碼：3919 3115)。 
 

 
 

財務委員會秘書 
 
 

(薛鳳鳴) 
 
連附件 



財務委員會會議  
 

2021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五 )  
暫定下午 3 時正  

(或介乎下午 2 時 45 分至 3 時正之間的較早時間 )註  

至 5 時 30 分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舉行  
 

議程  
 

I .  根據《議事規則》第 71(13)條提出修訂《財務委員會會議程
序》、《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工務小組委員會

會議程序》的議案  
(下午 3 時至 5 時 30 分 )  
 
由陳振英議員動議載於附錄的議案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1 年 9 月 27 日  

 

                                                 
註：  若之前的內務委員會會議於下午 2 時 45 分前結束，財務委員會會議將於下午 2 時

45 分開始；若之前的內務委員會會議於下午 2 時 45 分至 3 時正之間結束，財務委
員會會議將於內務委員會會議結束後隨即開始。  



 

附錄 

 
陳振英議員 

 
 
 
 
 
 

決議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1(13)條)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議決   
 

(a)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會議程序》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現予修訂，修訂方式分別列於附表 1、附表
2及附表 3；及 
 

(b) 該等附表自第七屆立法會的任期開始當日起實
施。 

 

 



附表 1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的修訂  
 
委員組合  
 
2.  委員會的委員包括除立法會主席外的全體議員須由不
少於 50 名委員組成，其中包括主席在內。委員會的委員須是按
照附錄 I的程序示明加入委員會的議員 (立法會主席除外 )。委員
的任期為整屆立法會任期，但如委員退出委員會，則屬例外   
[議事規則第 71(1)條 ]。  
 
2A.  逾期參加的申請，須在委員會選出主席及副主席之後，
由委員會考慮。只有在議員提出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委員會方可
接納此等申請。根據本段獲准加入委員會的議員，不得只因其獲
准加入委員會，而要求重選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  
 
2B.  沒有選擇加入委員會的議員，亦可列席委員會會議，參
與討論有關政府當局所提交的議程項目，但卻無權投票。只有委
員會的委員可參與討論議案及就議案表決。  
 
 
小組委員會  
 
3.  財務委員會可委任小組委員會，以協助財務委員會履行

由其決定的職能 [議事規則第 71(5)條 ]。小組委員會通過的文件，
通常不會再次在財務委員會進行討論，但委員會可自行決定是

否接納或推翻小組委員會所提出的任何建議。根據議事規則第

71(5)條而委任的兩個小組委員會為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
小組委員會。  
 
3A.  就小組委員會通過的每份文件而言，小組委員會須就委

員會應否進一步討論該份文件，向委員會作出建議。委員會將按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處理該份文件，但如有不少於 3 名委員會委
員聯名要求推翻小組委員會的建議，而該要求又獲委員會同意，

則作別論。委員如欲要求推翻小組委員會的建議，須在有關的會

議不少於兩整天前，就該要求向秘書作出預告，但如主席另有指

示，可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如該議程項目順延至另一次會議，

則不可就該要求作出新的預告。主席須無經修訂或辯論而立即

提出該要求的待決議題，供委員會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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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和副主席 
 
4.   財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由委員會委員在公開進行的會

議上互選產生，任期直至下一會期的委員會正副主席在該下一

會期分別選出為止；若下一會期的委員會正副主席選擧舉是在
下一會期開始前進行，現任正副主席的任期直至該下一會期開

始為止。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另選

一名委員代行主席之職。儘管有第 45 段的規定，主席或主持選
擧舉的委員 (視屬何情況而定 )在該等選擧舉中除有權作決定性
表決外，亦有權作原有表決 [議事規則第 71(2)條 ]。  
 
5.  選舉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載於附錄 II。  
 
56.  除附錄 II 另有規定外，委員會在任期首個會期的正副主
席選擧舉，須在該屆會期內委員會首次會議上進行。該次會議須
由立法會排名最先的委議員 [議事規則第 1A 條 ]負責召開。至於
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後各個會期的財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擧

舉，則可在該會期開始前擧舉行的會議上進行。是次會議須由在
任的財務委員會主席召開。  
 
6.  選擧主席的程序如下：  

 
(a) 如選擧在立法會每屆任期的財務委員會首次會議

上擧行，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擧。如他

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

名最先者須主持選擧。  
 
(b) 在其他任何一次的主席選擧中，在選擧前擔任財務

委員會主席的委員須主持選擧。如他缺席或獲提名

候選該職位，在選擧前擔任財務委員會副主席的委

員須主持選擧。如該兩名在選擧前擔任正副主席的

委員均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出席的其他委員

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擧。如他獲提名候選該職

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

擧。  
 
(c) 在選擧開始時，主持選擧的委員須即席邀請委員提

名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有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

員口頭作出，由最少另外一名未獲提名的委員口頭

附議，並為獲提名的委員接納。委員倘提名缺席的

委員候選該職位，必須表明已獲得該名缺席委員接

受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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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主持選擧的委員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除非委員
會另有決定，否則須按上文第 (a)段或第 (b)段所述，
由其他委員代替他主持選擧。  

 
(e) 如只有一項提名，則主持選擧的委員須宣布該名候

選人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f) 如有兩項或更多提名，則主持選擧的委員須宣布以

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委員會秘書發給每

名出席會議的委員 (包括主持選擧的委員 )一張選
票。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

會秘書須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

向主持選擧的委員報告點票結果；該名主持選擧的

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主持選擧的委員

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的一名候選

人當選為委員會主席。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

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持選擧的委員須隨即進行

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選人投決定性的一票，

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6A.  財務委員會主席須主持副主席的選擧。如主席缺席，則

由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主持選擧。如他獲提名候選副主席一

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擧。隨後按照

上文第 6(c)至 (f)段載述的選擧程序進行選擧。  
 
 
財務委員會秘書  
 
7.  秘書須列席委員會會議，製備委員會會議紀錄，以及把

紀錄分發與予各委員。會議紀錄是以紀要的形式製備，記錄出席

委議員的姓名、議事程序的摘要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如有的話 )及
所作出的決定，並夾附會議的逐字紀錄本 (即場紀錄本 )。如主席
在委員會同意下，決定有需要提供整個會議或會議的任何部分

的逐字紀錄本，秘書便須安排製備該份紀錄。秘書通常不會把會

議紀錄送交政府當局或其他人士核正，惟記錄政府當局或該等

其他人士所發表意見的該部分則屬例外。  
 
8.  秘書負責編印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的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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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法律顧問  
 

9.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顧問擔任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

會的法律顧問。他就所有與委員會的事務或及行政有關的法律
事宜，向主席及秘書提供意見。  
 
 
會議  
 
10.  委員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 (包括立法會在一屆
會期結束而下一屆會期未開始前的休會期內 )及地點擧舉行會議
[議事規則第 71(6)條 ]。在每屆會期開始時，秘書須就委員會在
會期內的暫定會議日期，徵求主席同意，然後將會議日期告知委

員及政府當局。主席可決定召開特別會議處理緊急事宜，或處理
委員會的其他事務。  
 
11.  秘書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5 整天 3前，將會議的書面預告

發給各委員，但主席可視個別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議
事規則第 71(6)條 ]。委員會會議須公開擧舉行，但主席按照委員
會的任何決定命令不公開擧舉行者除外 [議事規則第 71(7)條 ]。
任何文件如列入議程以供討論但又未能在有關會議中審議完

畢，會在下次會議繼續審議，或按主席決定召開特別會議繼續

審議。  
  
12.  委員會會在首讀及恢復二讀撥款法案期間，擧舉行特別
會議，以審議連同該撥款法案提交的下一財政年度的開支預算。 
 
13.  委員會會議由委員會主席主持，主席有權規管會議過

程，包括有權就審議議程項目或議案設定時限。倘他主席未能出

席，則由副主席主持委員會會議。若在指定的開會時間過後 15分
鐘內，他們仍未到達會場，或他們已通知秘書不會出席會議，則

與會的委員須互選一人主持會議。如主席決定其本人未能在討

論某一事項時主持會議，或委員會決定他不能負責這項工作，則

副主席須就該事項主持會議。如上述兩人均決定未能主持會議，

或委員會決定他們不能負責該項工作，則與會的委員須互選一

人，在討論該事項時主持會議。  
 
13A. 除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副主席或主持會議的委員，在

其主持的委員會會議或部分會議上，或在主席要求其主持的委

員會會議或部分會議上，享有本會議程序賦予主席在該次委員

會會議或部分會議上可行使的一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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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3 
 
「整天」一詞作為一段期間，不包括作出預告當天、擧舉行有關
會議當天及有關期間內的星期日及公眾假期，而結束時間為該
段期間最後一天的下午 5 時。  
 
 
會議法定人數 
 
14.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 8 名委員 [議事規則
第 71(5A)條 ]。除非在指定的開會時間過後 15 分鐘內，出席者
達至會議法定人數，否則會議將不會擧舉行。  
 
15.  如出席會議的委員不足法定人數，而有人向委員會主席

提出此事，委員會主席即須指示傳召委員到場。如 15 分鐘後仍
不足法定人數，委員會主席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待續。  
 
16.  委員會主席在指示委員會就一項建議作出決定前，必須

確定當時出席會議的人數是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官員及其他人士列席會議  
 
17.  就小組委員會通過的文件而言，若委員會按小組委員會

的建議，不會進一步討論該份文件，則政府當局不會安排相關官

員或任何其他人士列席有關的會議，解答與該份文件有關的問

題。然而，如有不少於 3 名委員會委員根據第 3A 段作出預告，
要求推翻小組委員會的建議，秘書須在有關的會議舉行前的工

作日下午 5 時之前通知政府當局作出安排，以便可能在該會議
上討論該份文件。  
 
17A. 就委員會將討論的文件而言，主席或委員會可邀請任何

官員，或預算總目下有關的非政府團體或組織的成員或僱員，提

供委員會在履行其職責時可能需要的資料，或作出解釋，或出示

紀錄或文件；委員會亦可就該等資料、解釋、紀錄或文件邀請其

他人士提供協助 [議事規則第 71(12)條 ]。委員如欲要求邀請某官
員或其他人士列席委員會會議，該項要求應在有關的會議行

不少於兩整天前的工作日下午 5 時之前送達秘書，但經主席同
意可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如獲主席或委員會 (視乎何者適用而
定 )同意，該項要求會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送交政府當局，以
作安排。秘書會在議程內說明獲邀參與個別項目討論的官員和

其他人士的職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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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財政司司長缺席期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會列席委員會會議，負責就公共財政程序向主席提供意
見，並統籌政府當局在會議上所作的陳述，包括撤回或修訂某項

建議。  
 

19.  根據議事規則第 80(a)條，委員會在行使職權時，如有需
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但行政長官可根據安

全和重大公眾利益的考慮，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

的人員是否向委員會作證和提供證據。  
 
19A. 就委員會將討論的某議程項目而言，委員可動議議案，

要求委員會行使上文第 19 段所提述的傳召權。此類議案不可予
以修訂，而此類議案的預告須由建議動議該議案的委員及另外

不少於 5 名委員簽署，並須在有關的會議最少兩整天前送達秘
書，但如主席另有指示，可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該預告須附有

該議案的措辭，以及解釋委員會有必要傳召有關人士的陳述。每

名委員可就不超過一項此類議案作出預告，或作為簽署人。如有

關的議程項目順延至另一次會議，則不可為提出此類議案作出

新的預告。主席可全權酌情決定此類議案可否提出。  
 
19B. 如有委員根據第 19A 段作出動議議案的預告，秘書須在
有關的會議舉行前的工作日下午 5 時之前就該議案通知政府當
局，以便政府當局作出準備。  
 
19C. 如有委員根據第 19A 段就某議程項目作出動議議案的
預告，而主席裁定該議案可以提出，則在討論該議程項目的過程

中，主席須在他認為適當的時間，命令就該議案進行辯論 (或就
有關同一項目的所有此類議案進行合併辯論 )，並須在辯論後分
開把每項此類議案付諸表決。如任何此類議案獲得通過，主席可

無須付諸表決而中止該項目的討論；以及如中止討論，委員會須

在主席決定的會議上恢復討論該項目。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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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文件 
 
21.  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二 (六 )
條委派的官員的財政司司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
務 )，或任何委員，可就擬列入財務委員會會議議程內的事項，
向秘書作出預告 [議事規則第 9(2)條 ]。有關議程項目的預告應在
有關的委員會會議擧舉行最少 6 整天前送達秘書，但如主席另
有指示，可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惟委員就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作出決定的事宜而動議的議案，其預告時間不得少於 2
整天。擬提出的議案應以書面形式提交。  
 
22.  財務委員會議程文件屬於討論文件，內容是請求委員會

批准修改核准開支預算、新建議的財政影響 (只限無須即時對核
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者 )、有關授權予財政司司長的建議或其他
由政府當局提出的建議，以及由財務委員會委員提出的議案。除

非基於緊急情況而經主席指示，否則秘書應在審議有關議程文

件的會議擧舉行當日最少 5 整天前，將文件分發予委員。  
 

*  *  *  *  *  *  * 
 
財務委員會會議中的秩序  
 
31.  主席須就委員會會議遵照會議規程行事負責。主席在會

議規程問題上所作決定為最終決定 [議事規則第 44 條 ]。  
 
32.  主席如發覺有委員在討論時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冗

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委員的論點，於向委員會指出該委員

的行為後，可指示該委員不得繼續發言 [議事規則第 45(1)條 ]。  
 

33.  委員不得打斷其他委員的發言  – 
 

(a) 除非要求就規程問題發言，並獲主席叫喚；遇此情況，
正在發言的委員須退讓，除第 33A 段另有規定外，打斷
其發言的委員須並指出其認為應注意的問題，並將該問
題交由主席決定；或  

 
(b) 除非要求澄清正在發言的委員在討論中提出的某項事

宜，而正在發言的委員願意退讓，且主席又同意該議員

插言 [議事規則第 39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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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A. 主席如認為某委員根據第 33(a)段打斷其他委員的發言
之舉屬濫用程序，可指示該委員不得繼續發言 [議事規則第 39
條 ]。  
 

*  *  *  *  *  *  *  
 
會議形式 
 
35.  在會議上，委員均應就座，發言時亦無需起立。當主席

進場或離場時，委員亦無需起立。  
 
36.  委員應擧舉手或按動 "要求發言 "按鈕 (倘若其座位已裝
設該按鈕 )，以示意發言。  
 
 
議案  
 
37.  除根據委員會不時作出的決定外除本會議程序或委員
會在 2018 年 1 月 13 日制訂和通過的決議另有規定外，議事規
則第 29 至 35 條經適應化在作出主席決定所需的適應化修改後，
應用於委員會處理議案的會議程序。  
 
37A.  在審議某議程項目期間，委員可在有關該議程項目

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前，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議案，就該議程

項目表達意見；惟該議案須獲主席認為與該議程項目直接相關，

並獲過半數委員同意應立即予以處理。無須就委員是否同意應

立即予以處理進行辯論。每名委員可建議不超過一項此種議案，

此種議案亦不可予以修訂，任何擬提出的議案須在主席指明的

時間前以書面形式提交。  
 
 
發言規則  
 
38.  議事規則第 36 至 42 條有關發言的規則 (第 42(a)條所訂
的衣飾規定除外 )適用於委員會的會議程序，惟主席另有命令者
除外 [議事規則第 43 條 ]。  
 
39.  除第 39A 段另有規定外，在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被主席
叫喚就一項建議發言時的委員，在發言前可無須經預告而動議
一項中止某項議程文件的討論的議案，屆時主席須提出該中止

待續議案的待議議題 [議事規則第 40 條 ]。委員就該議題發言時，
其發言不得多於一次 [議事規則第 38 條 ]，發言的時間亦不得超
過 3 分鐘或主席所決定的任何時限。倘若沒有或再無委員示意
就該議題發言，主席須隨即向委員會提出該議案的待決議題，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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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表決。有關議題經提出後，委員不得就該議題發言 [議事規則
第 33 條 ]。  
 
39A. 如主席認為動議該項中止某議程文件的討論的議案是
濫用程序，可決定不提出該議案的待議議題或無經辯論而立即
把議題付諸表決 [議事規則第 40(1B)條 ]。  
 

* * * * * * * 
 
問題  
 
42.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後，通常首先會處理上一次會議未完

成討論的事項 (如有的話 )。為方便沒有議程項目文件的公眾人士
瞭解有關情況，主席隨後會就每份文件 (機密文件除外 )作出簡
介，並會介紹負責在會上解答有關文件問題的人士(如有的話)。

就委員會將討論的文件而言，主席會邀請各委員隨後會討論有

關文件，或向負責解答問題的人士提出問題。  
 
43.  委員就一項建議所提出的問題，必須與議程文件的內容

有直接關係。對於更廣泛的政策問題，委員可在立法會會議提

出，或向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提出，主席在決定有關問題是

否合乎規程時，須在適當的情況下參照議事規則第 25 條有關質
詢內容的規則。  
 
44.  各有關決策局及 /或部門代表列席會議，是要解答委員

所提出的問題。倘若委員需要有關人員在會議上對其問題作出

詳盡或非常專門的口頭答覆，則須預先通知秘書，以便有關人員

準備作答。倘若政府當局未能在該次會議中給予圓滿或明確的

答覆，有關代表可視乎情況，隨後向委員會發出參考文件，以書

面補充有關答覆，或寫信給提出問題的委員，並將信件副本送交

其他委員。  
 
 
表決  
 
45.  委員會對所有事項作出決定時，均須以出席會議而又參

與表決的委員贊成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意見為依歸。主席或任何

主持會議的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在其他委員的贊成者

及反對者數目相等的情況下，他有權作決定性表決 [議事規則第
71(5B)條 ]，但他所作的決定性表決，不得使待決議題獲得過半
數贊成票而得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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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A. 就小組委員會通過的文件而言，若委員會按小組委員會

的建議或委員會的決定，不會進一步討論該份文件，主席須無經

討論而立即將該份文件付諸表決。就委員會已討論的文件而言，

主席把該份文件付諸表決前，須詢問委員是否有進一步提問。  
 
46.  主席在把議程項目提交會議表決前，須詢問委員是否有

進一步提問。主席將待決議題交由委員會表決時，須先請贊成該

議題的委員擧舉手，繼而請反對該議題的委員擧舉手。主席繼而

須根據其判斷，說出其是否認為出席會議而又參與表決的委員

的過半數贊成該議題。如無委員質疑主席的判斷，主席須宣布該

議題就此決定。如有委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以質疑主席的判

斷，則主席會命令委員會進行點名表決。鐘聲響起 5 分鐘後，委
員會便立即進行點名表決。 [議事規則第 47(1)條 ]。  
 
47.  在主席命令進行點名表決時，議事規則第 48 及 49 條所
載的規則，將適用於委員會的會議程序。在緊接主席宣布議程項

目下的一項點名表決結果後，委員可無經預告而立即動議於其

後就相同的議程項目下的任何議案或待議議題進行點名表決

時，委員會須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一分鐘後立即進行各該點名

表決。屆時主席須無經辯論而把就該議案提出的待議決議題付
諸表決。若響鐘設備發生故障或在不可響鐘的情況下，主席須命
令秘書作出安排，通知在會議廳範圍內的委員會委員參與表決。

表決將在該命令作出後 10 分鐘進行。  
 
48.  如有委員未有根據議事規則第 84 條，聲明與某事項有
直接金錢利益關係，而參與了表決，其表決仍屬有效 (而委員會
的決議亦屬有效 )，除非其表決根據議事規則第 84(4)條的規定
作廢。  
 
 
為審核開支預算而擧舉行特別會議的程序 

 
49.  財政司司長會在撥款法案首讀的會議上正式向立法會

提交周年開支預算，並在該會議擧舉行數天前，預先向各委員提
交開支預算的文本。立法會主席在全體委員會考慮撥款法案之

前，可先將開支預算交由委員會在特別會議上審核 [議事規則第
67 及 71(11)條 ]。審核開支預算的目的，是確保所要求的撥款，
不會超過執行核准政策所需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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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在特別會議擧舉行前，各委員可就開支預算提出問題，
由有關的管制人員以書面作答，或透過其所屬政策局局長以書

面答覆。任何就書面答覆而提出的補充問題，有關的政策局局長

及管制人員將會在特別會議上以口頭答覆或其後以書面回覆。  
 
51.  在撥款法案首讀後，委員會通常會一連三天公開擧舉行
特別會議。各政策局局長及管制人員 (如所屬部門未設有政策局
局長，則由管制人員負責 )會列席特別會議不同節數的會議。各
政策局局長會帶同其主要管制人員列席。各政策局局長及管制

人員 (如所屬部門未設有政策局局長，則由管制人員負責 )可扼要
說明其決策工作的範圍、來年工作的緩急次序和所要求的資源。 
 
52.  其後，各委員會就有關人員陳述時提出的要點、就委員

最初的問題給予的書面答覆，以及開支預算等事宜發問。列席會

議的政策局局長及管制人員會回答委員的問題，並在有需要時，

在會議後以書面形式提供補充資料。  
 
53.  在特別會議後，主席須向立法會提交一份有關特別會議

會議過程的報告。  
 
 
惡劣天氣  
 
54.  在惡劣天氣期間，下列安排將適用於委員會：  
 

(a) 當 1 號或 3 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黃色或紅色暴雨警
告信號生效時，所有會議將繼續如期擧舉行。  

 
(b) 若 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適用於全港的極端情況公布在會議的原定時間前兩小
時內發出或生效，除非主席另有指示，否則所有會議將

予取消。  
 
(c) 若 8 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會議進行期間發出，主席應

宣布休會待續。  
 
(d) 若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在會議進行期間發出，主席應決定

休會待續還是繼續擧舉行會議。  
 

* * * * * * *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建議刪除的文字以劃上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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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 段 ) 

 
示明加入財務委員會的程序  

 
1.  議員須依遵下文所載的程序，示明加入財務委員會 ("委
員會 ")。  
 
2.  議員可在緊接新一屆任期首次立法會會議之前的星期
五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加入委員會。委員
會委員的任期為整屆立法會任期，但如委員退出委員會，則屬例
外。然而，任何議員一經當選為立法會主席，即不再是委員會的
委員。就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後各個會期而言，議員如擬加入委
員會，可在有關會期首次立法會會議之前的倒數第二個星期五
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參加，而交回回條的
限期須視為有關議員的委員會委員身份開始生效的時間。如交
回回條的限期適逢公眾假期，則該限期須提前至該日之前第一
個並非公眾假期的日子。  
 
3.  若於交回回條的限期屆滿時，加入委員會的議員少於 50
名，則交回回條的限期會自動延展至下一天 (一個並非星期六或
公眾假期的日子 )的正午。如在經延展的限期屆滿時，加入委員
會的議員少於 50 名，則該限期會逐次自動再延展一天，直至有
不少於 50 名議員加入委員會為止。  
 
4.  若委員會委員或立法會議員名單有所變更，導致委員會
由少於 50 名委員 (包括主席在內 )組成，立法會主席可作出指示，
邀請議員在指明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加入委員會。  
 
5.  在某一會期開始後才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可在宣布其當
選為立法會議員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
加入委員會。有關議員的委員會委員身份由秘書處接獲其回條
之時開始生效。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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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5 段 ) 

 
選舉財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 

 
1.  財務委員會 ("委員會 ")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須依循下文
所載的程序進行。  
 
提名程序  
 
提交提名 
 
2.  在委員會的委員名單獲確認後，委員會秘書須向委員發
出委員名單，並邀請他們就主席及副主席職位的人選提交提名。 
 
3.  主席一職的提名須透過秘書處指明的電子方式提交。有
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員作出，由最少另外一名委員附議，並為獲
提名的委員接納。委員可提名其本人候選主席一職 ("有關委
員 ")，惟該項提名須由最少另外一名委員附議。在此情況下，有
關委員的姓名在所提交的提名中將以提名人及被提名人的身份
出現。  
 
4.  任何委員無論屬於被提名人、提名人或附議人的身份，
其姓名均不得在多於一項就主席職位提交的提名中出現。如某
委員的姓名在多於一項提名中出現 (不論是被提名人、提名人或
附議人的身份 )，則只有秘書處所接獲的首項提名方為有效。秘
書處須通知提交任何無效提名的委員。  
 
5.  主席一職的提名須在預定進行選舉的會議 ("預定的會
議 ")最少一整天前送達秘書處。如提交提名的限期適逢星期六或
公眾假期，則該限期須提前至該日之前第一個並非星期六或公
眾假期的日子。  
 
6.  上文第 3至 5段所載的相同規定亦適用於提交副主席一
職的提名 (如有的話 )的情況。  
 
提名截止後 
 
7.  在提名期結束後，委員會秘書須擬備一份名單，按秘書
處接獲提名的先後次序列出主席及副主席職位的有效提名 (如有
的話 )，並須在預定的會議前將名單分發給委員。如主席及/或副
主席職位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選舉安排須按照第 9 至 28 段



- 14 - 

所載的相關安排作出。  
 
8.  在下文 (a)至 (c)項列明的情況下，主席及/或副主席的選
舉將無須在預定的會議上進行：  
 

(a) 如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該名獲提名的委員
須當作當選為主席。然而，如主席一職沒有任何有
效提名，則委員會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當作當選為
主席；或  

 
(b) 如副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該名獲提名的委

員須當作當選為副主席。然而，如主席選舉須在會
議上進行，則在選出主席後，須宣布唯一獲有效提
名候選副主席一職的委員當選為副主席；或  

 
(c) 如副主席一職沒有任何有效提名，則在選出或當作

選出主席後，主席須指示安排另一次會議，以按照
本附錄所載的程序進行副主席選舉。  

 
委員會秘書須在適當情況下將選舉結果及最新的會議安排通知
委員會委員。如主席選舉及副主席選舉均無須在委員會會議上
進行，則僅為進行有關選舉而安排的會議須當作取消。  
 
主席選舉  
 
9.  如主席一職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主席選舉須在委員
會會議上進行。  
 
主持選舉的委員  
 
10.  如主席選舉在立法會每屆任期的委員會首次會議上舉
行，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如他獲提名候選主席一
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在其他任
何一次的主席選舉中，在選舉前擔任委員會主席的委員須主持
選舉。如他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選舉前擔任委員會副主
席的委員須主持選舉。如該兩名在選舉前擔任正副主席的委員
均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
先者須主持選舉。  
 
11.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按照下文第 12至 17段訂明的程序直
接進行投票。主持選舉的委員可處理就進行該等程序而言屬必
需的事宜，但不得聽取規程問題或受理任何議案，包括就確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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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進行選舉的方式而提出的議案。候選人不得陳述競選綱領
或回答委員提問。  
 
投票程序  
 
12.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
示委員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員 (包括主持選舉的委員 )
一張選票。每名候選人須按有效提名名單所列的次序獲編配一
個候選人編號。  
 
13.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使用 ""號印章
於其屬意的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印，並將選票放進投票
箱。任何未經蓋印、未妥為蓋印或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候選人編號
旁邊的空格內蓋上 ""號的選票，須予作廢。  
 
14.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會秘書須
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持選舉的委員報
告點票結果，而主持選舉的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主
持選舉的委員須邀請作為提名人或附議人的委員見證點票。  
 
15.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
的一名候選人當選為主席。  
 
16.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持
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決
定性的一票。  
 
17.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
選人投決定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主席。  
 
18.  如委員會主席的選舉未能在會議的指定開始時間起計
30 分鐘內完成，主持選舉的委員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
並且不得延長會議。  
 
19.  若委員會會議按照上文第 18 段休會，立法會主席有權
任命委員會某位委員召開另一次會議以進行選舉，並主持選舉
的餘下程序。如有需要，立法會主席可因應實際情況指明選舉的
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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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選舉  
 
主持選舉的委員  
 
20.  如副主席選舉是在委員會會議上進行，委員會的主席須
主持該選舉。如他缺席，在選舉前擔任副主席的委員 (如有的話 )
須主持選舉。如選舉時沒有副主席，或副主席獲提名候選該職
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21.  如副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而主席選舉是在會議
上進行，則在選出主席後，主席 1須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副主
席。如副主席一職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副主席選舉須在委員
會會議上進行。  
 
22.  如副主席選舉是在委員會會議上進行，主席須按照下文
第 23 至 28 段訂明的程序直接進行投票。主席可處理就進行該
等程序而言屬必需的事宜，但不得聽取規程問題或受理任何議
案，包括就確立委員會進行選舉的方式而提出的議案。候選人不
得陳述競選綱領或回答委員提問。  
 
投票程序  
 
23.  主席須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委員會秘
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員 (包括主席 )一張選票。每名候選人須
按有效提名名單所列的次序獲編配一個候選人編號。  
 
24.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使用 ""號印章
於其屬意的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印，並將選票放進投票
箱。任何未經蓋印、未妥為蓋印或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候選人編號
旁邊的空格內蓋上 ""號的選票，須予作廢。  
 
25.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會秘書須
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席報告點票結果，
而主席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主席須邀請作為提名人或附
議人的委員見證點票。  
 
26.  主席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的一名候選
人當選為副主席。  
  

                                                      
1 "主席"一詞在此及隨後或指根據上述第 20段的規定主持選舉的另一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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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席
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決定性的
一票。  
 
28.  主席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選人投決定
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副主席。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附表 2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修訂  
 
職權範圍  
 
2.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    
 

(a) 考慮政府當局所提交的文件，並按情況所需，向財務
委員會建議：  

 
(i) 開設、重行調配和刪除按首長級薪級表支薪的常

額職位和編外職位；  
 
(ii) 保留首長級編外職位；  
 
(iii) 開設編外職位，以暫時填補按薪級中點薪額估計

年薪值較低職級內的常額職位；  
 
(iv) 開設為期超過一年的個別首長級顧問職位；  
 
(v) 更改列於核准預算內的部門人事編制開支限額；  
 
(vi) 更改有關開設、重行調配和刪除首長級職位的安

排；  
 
(vii) 按照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首長級

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司法人員薪俸及服

務條件常務委員會或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

務委員會的建議，更改公務員職級和職系的結構

(包括薪級、新職系和新職級 )，並因此而在受影
響的職級內開設和刪除職位；及  

 
(viii)  更改政府的組織結構，並因此而調動職位。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就政府當局所提交的文件作出的

建議，須包括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就財務委員會是否進

一步討論相關文件作出的建議。 
 

(b) 就更改預算案所開列的部門人事編制，以及公務員的
人數和開支等事宜，向財務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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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組合  
 
3.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須由不少於 15 名委員組成，其中
包括主席在內。小組委員會的委員須是按照附錄 I 的程序示明加
入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議員 (立法會主席除外 )。人事編制小組
委員會委員的任期為整屆立法會任期，但如他們退出人事編制
小組委員會，則屬例外。的成員，包括財務委員會內選擇加入人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委員。有意加入的財務委員會委員可在緊

隨新一屆任期首次立法會會議之後的星期六正午或該限期前，

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加入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就應屆任期

餘下各個會期而言，選擇加入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財務委員

會委員，可在緊接有關會期首次立法會會議之前的星期六正午

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參加。  
 
3A.  在某一會期開始後才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可在宣布其當

選為立法會議員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

加入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有關議員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委

員身份由秘書處接獲其回條之時開始生效。  
 
3BA. 倘獲主席同意，期限過後也可接受因當時身體不適或不

在本港的議員加入小組委員會。倘議員以因當時身體不適或不

在本港之外的理由，在限期過後才提出參加小組委員會的要求，

須向小組委員會提出。逾期參加的申請，須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
會選出主席及副主席之後，由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考慮。只有在
議員提出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小組委員會方可接納此等申請。在

小組委員會選出主席及副主席之後才加入的任何委員，不得要

求重選主席及副主席。任何議員如其逾期申請遭拒絕，可要求財

務委員會就此事作出決定。  
 
4.  沒有選擇加入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財務委員會委員

議員，亦可列席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參與有關討論有關政
府當局所提交的議程項目，但卻無權投票。只有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的委員可參與討論議案及就議案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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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和副主席 
 
5.  主席和副主席由委員在公開進行的會議上互選產生，任

期直至下一會期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正副主席在該下一會期

分別選出為止；若下一會期的小組委員會正副主席選擧舉是在
下一會期開始前進行，現任正副主席的任期直至該下一會期開

始為止。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小組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

另選一名委員代行主席之職。儘管有第 38 段的規定，主席或主
持選擧舉的委員 (視屬何情況而定 )在該等選擧舉中除有權作決
定性表決外，亦有權作原有表決  [議事規則第 71(2)條 ]。  
 
6.  選舉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載於附
錄 II。  
 
67.  除附錄 II 另有規定外，在任期首個會期的主席和副主席
選擧舉，須在該屆會期內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首次會議上進
行。該次會議須由立法會排名最先的委員 [議事規則第 1A 條 ]負
責召開。至於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後各個會期的人事編制小組

委員會正副主席選擧舉，則可在該會期開始前擧舉行的會議上
進行。是次會議須由在任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召開。  
   
7.  選擧主席的程序如下：  

 
(a) 如選擧在立法會每屆任期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首次

會議上擧行，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擧。如他

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

先者須主持選擧。  
 
(b) 在其他任何一次的主席選擧中，在選擧前擔任人事編制

小組委員會主席的委員須主持選擧。如他缺席或獲提名

候選該職位，在選擧前擔任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副主席

的委員須主持選擧。如該兩名在選擧前擔任正副主席的

委員均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出席的其他委員中排

名最先者須主持選擧。如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

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擧。  
 
(c) 在選擧開始時，主持選擧的委員須即席邀請委員提名小

組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有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員口

頭作出，由最少另外一名未獲提名的委員口頭附議，並

為獲提名的委員接納。委員倘提名缺席的委員候選該職

位，必須表明已獲得該名缺席委員接受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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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主持選擧的委員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除非人事編制
小組委員會另有決定，否則須按上文第 (a)段或第 (b)段
所述，由其他委員代替他主持選擧。  

 
(e) 如只有一項提名，則主持選擧的委員須宣布該名候選人

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f) 如有兩項或更多提名，則主持選擧的委員須宣布以不記

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委員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

議的委員 (包括主持選擧的委員 )一張選票。所有出席會
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會秘書須在全體出席

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持選擧的委員報告點

票結果；該名主持選擧的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

認。主持選擧的委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

數的一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主席。如兩名或以上候選

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持選擧的委員須隨即

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選人投決定性的一票，

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  
 
7A.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須主持副主席的選擧。如主席

缺席，則由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主持選擧。如他獲提名候選副

主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擧。隨

後按照上文第 7(c)至 (f)段載述的選擧程序進行選擧。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秘書 
 
8.  秘書須列席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製備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會議紀綠，以及在審議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建議的財

務委員會擧舉行會議前，將會議紀錄分發與各委員。會議紀錄會
以紀要的形式製備，記錄出席的委員、議事程序的摘要及所作出

的決定。秘書通常不會把會議紀要送交政府當局及其他人士核

正，惟記錄該等人士在會議上所發表意見的部分則屬例外。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  

 
8A.  法律顧問就所有與小組委員會的事務及行政有關的法
律事宜，向主席及秘書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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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9.  在選出主席後，秘書須就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會期內

的暫定會議日期，徵求主席同意，然後將會議日期告知委員及政

府當局。主席可決定召開特別會議處理緊急事宜，或處理小組委
員會的其他事務。  
 
10.  秘書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5 整天 3前，將會議的書面預告

發給各委員，但主席可視個別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議
事規則第 71(6)條 ]。會議須公開擧舉行，但主席按照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的任何決定命令不公開擧舉行者除外 [議事規則第
71(7)條 ]。任何文件如列入議程以供討論但又未能在有關會議中
審議完畢，會在下次會議繼續審議，或按主席決定召開特別會議

繼續審議。  
 
10A. 小組委員會可將指定的會議結束時間延長，惟 (a)在建議
延長的會議時間內，有會議場地可供使用；及 (b)如同日將擧舉
行立法會會議，經延長的會議時間不會與該立法會會議的時間

有衝突 (先決條件 )。除非小組委員會另有決定，否則主席可在指
定時間內宣布，指定的會議結束時間之前，決定將會議由指定的
會議結束時間延長不多於 15 分鐘，或讓會議在指定的會議結束
時間之後繼續進行不多於 15 分鐘。  
 
10B. 小組委員會可將會議進一步延長至一段超過 15 分鐘的
指明的時間，但必須符合上述第 10A 段所述的相同先決條件，
以及在決定進一步延長會議時無委員提出異議。將會議延長至
一段超過 15 分鐘的指定時間的建議，須在原本指定的會議時間
或第 10A 段所指主席決定將會議延長或讓會議繼續進行的時間
內提出。  
 
10C. 在小組委員會決定延長的時段內第 10A 段所指將會議
延長或讓會議繼續進行的時間，或第 10B 段所指將會議延長的
時間內，不得提出新的議案，除非該項議案關乎在延長時段將會
議延長或讓會議繼續進行的時間內方才提出討論的議程項目。  

 
11.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由主席主持，主席有權規管會

議過程，包括有權就審議議程項目或議案設定時限。倘他主席未

能出席，則由副主席主持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若在指定的

開會時間過後 15 分鐘內，他們仍未到達會場，或他們已通知秘
書不會出席會議，則與會的委員須互選一人主持會議。如主席決

定其本人未能在討論某一事項時主持會議，或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決定他不能負責這項工作，則副主席須就該事項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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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兩人均決定未能主持會議，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決定

他們不能負責這項工作，則與會的委員須互選一人，在討論該事

項時主持會議。  
 
11A. 除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副主席或主持會議的委員，在

其主持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或部分會議上，或在主席要

求其主持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或部分會議上，享有本會

議程序賦予主席在該次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或部分會議上

可行使的一切權力。  
 
 
註腳 3 
 
「整天」一詞作為一段期間，不包括作出預告當天，、擧舉行有
關會議當天及有關期間內的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在內，而結束時
間為該段期間最後一天的下午 5 時。  
 
 
會議法定人數 
 
12.  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 3 名委員，或主席加上七分之
一的委員，以人數較多者為準。委員須於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

議前向秘書表明他們能否出席會議；否則，秘書會當他們缺席，

以便確定是否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除非在指定的開會時

間過後 15 分鐘內，出席者達至會議法定人數，否則會議將不會
擧舉行。  
 
13.  如出席會議的委員不足法定人數，而有人向委員會主席

提出此事，委員會主席即須指示傳召委員到場。15 分鐘後，如
仍不足法定人數，委員會主席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待續。 
 
14.  委員會主席在指示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就一項建議作

出決定前，必須確定當時出席會議的人數是達到足夠的法定人

數。  
 
 
官員及其他人士列席會議 
 
15.  主席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可邀請任何官員，或預算總

目下有關的非政府團體或組織的成員或僱員，提供人事編制小

組委員會在履行其職責時可能需要的資料，或作出解釋，或出示

紀錄或文件。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亦可就該等資料、解釋、紀錄

或文件邀請其他人士提供協助 [議事規則第 71(12)條 ]。委員如欲
要求邀請某官員或其他人士列席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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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要求應在有關的會議不少於兩整天前送達秘書，但經主席同
意可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如獲主席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視
乎何者適用而定 )同意，該項要求會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送交
政府當局，以作安排。秘書會在議程內說明獲邀參與個別項目討
論的官員和其他人士的職位名稱。  
 
16.  在財政司司長缺席期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會列席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負責就公共財政程序
向主席提供意見，並統籌政府當局在會議上所作的陳述，包括撤

回或修訂某項建議。  
 

* * * * * * * 
 
議程文件 
 
18.  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指定官員的財政司司長、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或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或任何委員，可就擬列入人事編
制小組委員會會議議程內的事項，向秘書作出預告 [議事規則第
9(2)條 ]。有關議程項目的預告應在有關的會議擧舉行最少 6 整
天前送達秘書，但如主席另有指示，可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19.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議程文件，通常屬於討論文件，

內容是請求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就政府當局所交來的人事編制

提議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委員提出的議案，向財務委員會作

出建議。除非基於緊急情況而經主席指示，否則秘書應在審議有

關議程文件的會議擧舉行當日最少 5 整天前，將文件分發予委
員。  
 

* * * * * * *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中的秩序 
 
26.  主席須就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遵照會議規程行事

負責，而主席在會議規程問題上所作決定為最終決定 [議事規則
第 44 條 ]。  
 
27.  主席如發覺有委員在討論時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冗

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委員的論點，於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

會指出該委員的行為後，可指示該委員不得繼續發言 [議事規則
第 45(1)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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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委員不得打斷其他委員的發言   
 

(a) 除非要求就規程問題發言，並獲主席叫喚；遇此情況，
正在發言的委員須退讓，除第 28A 段另有規定外，打斷
其發言的委員須並指出其認為應注意的問題，並將該問
題交由主席決定；或  

 
(b) 除非要求澄清正在發言的委員在討論中提出的某項事

宜，而正在發言的委員願意退讓，且主席又同意該委員

插言 [議事規則第 39 條 ]。  
 
28A. 主席如認為某委員根據第 28(a)段打斷其他委員的發言
之舉屬濫用程序，可指示該委員不得繼續發言 [議事規則第 39
條 ]。  
 

*  *  *  *  *  *  *  
 
會議形式 
 
30.  在會議上，委員均應就座，發言時亦無需站立。當主席

進場或離場時，委員亦無需起立。  
 
31.  委員應擧舉手或按動 "要求發言 "按鈕 (倘若其座位已裝
設該按鈕 )，以示意發言。  
 
 
議案  
 
31A. 在審議某議程項目期間，委員可在有關該議程項目的待

決議題付諸表決前，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議案，就該議程項目

表達意見；惟該議案須獲主席認為與該議程項目直接相關，並獲

過半數委員同意應立即予以處理。無須就委員是否同意應立即

予以處理進行辯論。每名委員可建議不超過一項此種議案，此種

議案亦不可予以修訂，任何擬提出的議案須在主席指明的時間

前以書面形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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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後議事程序 
 
32.  除第 32A 段另有規定外，委員在小組委員會上被主席叫
喚就一項建議發言時的委員，在發言前可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
項中止某項議程文件的討論的議案。屆時主席須提出該中止待

續議案的待議議題 [議事規則第 40 條 ]。委員就該議題發言時，
其發言不得多於一次 [議事規則第 38 條 ]，發言的時間亦不得超
過 3 分鐘或主席所決定的任何時限。倘若沒有或再無委員示意
就該議題發言，主席須隨即向小組委員會提出該議案的待決議

題，付諸表決。有關議題經提出後，委員不得就該議題發言 [議
事規則第 33 條 ]。  
 
32A. 如主席認為動議該項中止某議程文件的討論的議案是
濫用程序，可決定不提出該議案的待議議題或無經辯論而立即
把議題付諸表決 [議事規則第 40(1B)條 ]。  
 

* * * * * * * 
 
表決 
 
38.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對所有事項作出決定時，均須以出

席會議而又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意見為依

歸。主席或任何主持會議的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在其他

委員的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的情況下，他有權作決定性表

決 [議事規則第 71(5B)條 ]，但他所作的決定性表決，不得使待決
議題獲得過半數贊成票而得以通過。  
 
39.  主席在把議程項目提交表決前，須詢問委員是否有進一

步提問。主席將待決議題交由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表決時，須先

請贊成該議題的委員擧舉手，繼而請反對該議題的委員擧舉手。
主席繼而須根據其判斷，說出其是否認為出席會議而又參與表

決的委員的過半數贊成該議題。如無委員質疑主席的判斷，主席

須宣布該議題就此決定。如有委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以質疑主

席的判斷，則主席會命令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進行點名表決。鐘

聲響起 5 分鐘後，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便立即進行點名表決。
[議事規則第 47(1)條 ] 
 
39A. 在主席命令進行點名表決時，議事規則第 48 及 49 條所
載的規則，將適用於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在緊接主

席宣布議程項目下的一項點名表決結果後，委員可無經預告而

立即動議於其後就相同的議程項目下的任何議案或待議議題進

行點名表決時，小組委員會須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一分鐘後立

即進行各該點名表決。屆時主席須無經辯論而把就該議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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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議決議題付諸表決。若響鐘設備發生故障或在不可響鐘的
情況下，主席須命令秘書作出安排，通知在會議廳範圍內的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委員參與表決。表決將在該命令作出後 10 分鐘
進行。  
 
40.  如有委員未有根據議事規則第 84 條，聲明與某事項有
直接金錢利益關係，而參與了表決，其表決仍屬有效 (而人事編
制小組委員會的決議亦屬有效 )，除非其表決根據議事規則第
84(4)條的規定作廢。  
 
 
向財務委員會作出建議 
 
40A.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討論一份文件及通過向財務委

員會提交該份文件後，主席須無經修訂或辯論而立即提出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是否建議財務委員會進一步討論該份文件的待

決議題。該項建議一經作出，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便不可撤回或

推翻，並須納入向財務委員會提交、載述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各

項建議的文件。  
 
 
惡劣天氣 
 
41.  在惡劣天氣期間，下列安排將適用於人事編制小組委員

會：  
 

(a) 當 1 號或 3 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黃色或紅色暴雨警
告信號生效時，所有會議將繼續如期擧舉行。  

 
(b) 若 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適用於全港的極端情況公布在會議的原定時間前兩小
時內發出或生效，除非主席另有指示，否則所有會議將

予取消。  
 
(c) 若 8 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會議進行期間發出，主席應

宣布休會待續。  
 
(d) 若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在會議進行期間發出，主席應決定

休會待續還是繼續擧舉行會議。  
 

* * * * * * *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建議刪除的文字以劃上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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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 段 ) 

 
示明加入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程序 

 
1.  議員須依遵下文所載的程序，示明加入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 ("小組委員會 ")。  
 
2.  議員可在緊接新一屆任期首次立法會會議之前的星期
五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加入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委員的任期為整屆立法會任期，但如委員退出小組
委員會，則屬例外。然而，任何議員一經當選為立法會主席，即
不再是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就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後各個會期
而言，議員如擬加入小組委員會，可在有關會期首次立法會會議
之前的倒數第二個星期五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
以示參加，而交回回條的限期須視為有關議員的小組委員會委
員身份開始生效的時間。如交回回條的限期適逢公眾假期，則該
限期須提前至該日之前第一個並非公眾假期的日子。  
 
3.  若於交回回條的限期屆滿時，加入小組委員會的議員少
於 15 名，則交回回條的限期會自動延展至下一天 (一個並非星期
六或公眾假期的日子 )的正午。如在經延展的限期屆滿時，加入
小組委員會的議員少於 15 名，則該限期會逐次自動再延展一天，
直至有不少於 15 名議員加入小組委員會為止。  
 
4.  若小組委員會委員或立法會議員名單有所變更，導致小
組委員會由少於 15 名委員 (包括主席在內 )組成，財務委員會主
席可作出指示，邀請議員在指明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
加入小組委員會。  
 
5.  在某一會期開始後才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可在宣布其當
選為立法會議員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
加入小組委員會。有關議員的小組委員會委員身份由秘書處接
獲其回條之時開始生效。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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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6 段 ) 

 
選舉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  

 
1.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主席及副主席的選
舉須依循下文所載的程序進行。  
 
提名程序  
 
提交提名 
 
2.  在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獲確認後，小組委員會秘書須
向委員發出委員名單，並邀請他們就主席及副主席職位的人選
提交提名。  
 
3.  主席一職的提名須透過秘書處指明的電子方式提交。有
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員作出，由最少另外一名委員附議，並為獲
提名的委員接納。委員可提名其本人候選主席一職 ("有關委
員 ")，惟該項提名須由最少另外一名委員附議。在此情況下，有
關委員的姓名在所提交的提名中將以提名人及被提名人的身份
出現。  
 
4.  任何委員無論屬於被提名人、提名人或附議人的身份，
其姓名均不得在多於一項就主席職位提交的提名中出現。如某
委員的姓名在多於一項提名中出現 (不論是被提名人、提名人或
附議人的身份 )，則只有秘書處所接獲的首項提名方為有效。秘
書處須通知提交任何無效提名的委員。  
 
5.  主席一職的提名須在預定進行選舉的會議 ("預定的會
議 ")最少一整天前送達秘書處。如提交提名的限期適逢星期六或
公眾假期，則該限期須提前至該日之前第一個並非星期六或公
眾假期的日子。  
 
6.  上文第 3至 5段所載的相同規定亦適用於提交副主席一
職的提名 (如有的話 )的情況。  
 
提名截止後 
 
7.  在提名期結束後，小組委員會秘書須擬備一份名單，按
秘書處接獲提名的先後次序列出主席及副主席職位的有效提名
(如有的話 )，並須在預定的會議前將名單分發給委員。如主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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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副主席職位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選舉安排須按照第 9 至
28 段所載的相關安排作出。  
 
8.  在下文 (a)至 (c)項列明的情況下，主席及/或副主席的選
舉將無須在預定的會議上進行：  
 

(a) 如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該名獲提名的委員
須當作當選為主席。然而，如主席一職沒有任何有
效提名，則小組委員會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當作當
選為主席；或  

 
(b) 如副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該名獲提名的委

員須當作當選為副主席。然而，如主席選舉須在會
議上進行，則在選出主席後，須宣布唯一獲有效提
名候選副主席一職的委員當選為副主席；或  

 
(c) 如副主席一職沒有任何有效提名，則在選出或當作

選出主席後，主席須指示安排另一次會議，以按照
本附錄所載的程序進行副主席選舉。  

 
小組委員會秘書須在適當情況下將選舉結果及最新的會議安排
通知小組委員會委員。如主席選舉及副主席選舉均無須在小組
委員會會議上進行，則僅為進行有關選舉而安排的會議須當作
取消。  
 
主席選舉  
 
9.  如主席一職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主席選舉須在小組
委員會會議上進行。  
 
主持選舉的委員  
 
10.  如主席選舉在立法會每屆任期的小組委員會首次會議
上舉行，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如他獲提名候選主
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在其
他任何一次的主席選舉中，在選舉前擔任小組委員會主席的委
員須主持選舉。如他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選舉前擔任小
組委員會副主席的委員須主持選舉。如該兩名在選舉前擔任正
副主席的委員均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
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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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按照下文第 12至 17段訂明的程序直
接進行投票。主持選舉的委員可處理就進行該等程序而言屬必
需的事宜，但不得聽取規程問題或受理任何議案，包括就確立小
組委員會進行選舉的方式而提出的議案。候選人不得陳述競選
綱領或回答委員提問。  
 
投票程序  
 
12.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
示小組委員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員 (包括主持選舉的委
員 )一張選票。每名候選人須按有效提名名單所列的次序獲編配
一個候選人編號。  
 
13.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使用 ""號印章
於其屬意的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印，並將選票放進投票
箱。任何未經蓋印、未妥為蓋印或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候選人編號
旁邊的空格內蓋上 ""號的選票，須予作廢。  
 
14.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小組委員會秘
書須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持選舉的委
員報告點票結果，而主持選舉的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
認。主持選舉的委員須邀請作為提名人或附議人的委員見證
點票。  
 
15.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
的一名候選人當選為主席。  
 
16.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持
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決
定性的一票。  
 
17.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
選人投決定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主席。  
 
18.  如小組委員會主席的選舉未能在會議的指定開始時間
起計 30 分鐘內完成，主持選舉的委員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
會，並且不得延長會議。  
 
19.  若小組委員會會議按照上文第 18 段休會，財務委員會
主席有權任命小組委員會某位委員召開另一次會議以進行選
舉，並主持選舉的餘下程序。如有需要，財務委員會主席可因應
實際情況指明選舉的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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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選舉  
 
主持選舉的委員  
 
20.  如副主席選舉是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進行，小組委員會
的主席須主持該選舉。如他缺席，在選舉前擔任副主席的委員 (如
有的話 )須主持選舉。如選舉時沒有副主席，或副主席獲提名候
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21.  如副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而主席選舉是在會議
上進行，則在選出主席後，主席 1須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副主
席。如副主席一職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副主席選舉須在小組
委員會會議上進行。  
 
22.  如副主席選舉是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進行，主席須按照
下文第 23 至 28 段訂明的程序直接進行投票。主席可處理就進
行該等程序而言屬必需的事宜，但不得聽取規程問題或受理任
何議案，包括就確立小組委員會進行選舉的方式而提出的議案。
候選人不得陳述競選綱領或回答委員提問。  
 
投票程序  
 
23.  主席須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小組委員
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員 (包括主席 )一張選票。每名候選
人須按有效提名名單所列的次序獲編配一個候選人編號。  
 
24.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使用 ""號印章
於其屬意的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印，並將選票放進投票
箱。任何未經蓋印、未妥為蓋印或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候選人編號
旁邊的空格內蓋上 ""號的選票，須予作廢。  
 
25.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小組委員會秘
書須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席報告點票
結果，而主席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主席須邀請作為提名
人或附議人的委員見證點票。  
 
26.  主席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的一名候選
人當選為副主席。  
  

                                                      
1 "主席"一詞在此及隨後或指根據上述第 20段的規定主持選舉的另一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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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席
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決定性的
一票。  
 
28.  主席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選人投決定
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副主席。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附表 3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修訂  
 
職權範圍  
 
3.  工務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是審核政府當局所提交的

建議，並在適當的情況下就以下事項向財務委員會提出建議  
  

(a) 將工務計劃內的工程提升為甲級或由甲級降至較低級

別事宜；  
 
(b) 更改現已列為甲級工程的項目的規模及 /或經批准的

工程預算費用；  
 
(c) 批准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其下總目 708 所資助的非經

常資助金項目的新承擔額；及  
 
(d) 更改已獲批准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其下總目 708 撥款

進行的工程項目的規模及/或經批准的工程預算費用。 
 

工務小組委員會就政府當局所提交的文件作出的建議，須包括

工務小組委員會就財務委員會是否進一步討論相關文件作出的

建議。  
 
 
委員組合 

  
4.  工務小組委員會須由不少於 15 名委員組成，其中包括
主席在內。小組委員會的委員須是按照附錄 I 的程序示明加入工
務小組委員會的議員 (立法會主席除外 )。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的
任期為整屆立法會任期，但如他們退出工務小組委員會，則屬例
外。的成員，包括財務委員會內選擇加入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委
員。有意加入的財務委員會委員可在緊隨新一屆任期首次立法

會會議之後的星期六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

加入工務小組委員會。就應屆任期餘下各個會期而言，選擇加入

工務小組委員會的財務委員會委員，可在緊接有關會期首次立

法會會議之前的星期六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

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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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在某一會期開始後才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可在宣布其當

選為立法會議員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

加入工務小組委員會。有關議員的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身份由

秘書處接獲其回條之時開始生效。  
 
4BA. 倘獲主席同意，期限過後也可接受因病或未及回港的委

員加入小組委員會。倘議員以因病或未及回港之外的理由，在限

期過後才提出參加小組委員會的要求，須向小組委員會提出。逾
期參加的申請，須在工務小組委員會選出主席及副主席之後，由
工務小組委員會考慮。只有在議員提出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小組
委員會方可接納此等申請。在小組委員會選出主席及副主席之

後才加入的任何委員，不得要求重選主席及副主席。任何議員如

其逾期申請遭拒絕，可要求財務委員會就此事作出決定。  
 
5.  沒有選擇加入工務小組委員會的財務委員會委員議員，
亦可列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參與有關討論有關政府當局所
提交的議程項目，但卻無權投票。只有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可
參與討論議案及就議案表決。  
 
 
主席和副主席 

 
6.  主席和副主席由委員在公開進行的會議上互選產生，任

期直至下一會期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正副主席在該下一會期分別

選出為止；若下一會期的小組委員會正副主席選擧舉是在下一
會期開始前進行，現任正副主席的任期直至該下一會期開始為

止。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小組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另選

一名委員代行主席之職。儘管有第 39 段的規定，主席或主持選
擧舉的委員 (視屬何情況而定 )在該等選擧舉中除有權作決定性
表決外，亦有權作原有表決  [議事規則第 71(2)條 ]。  
 
7.  選舉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載於附錄 II。 
 
78.  除附錄 II 另有規定外，在任期首個會期的主席和副主席
選擧舉，須在該屆會期內的工務小組委員會首次會議上進行。該
次會議須由立法會排名最先的委員 [議事規則第 1A 條 ]負責召
開。至於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後各個會期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正

副主席選擧舉，則可在該會期開始前擧舉行的會議上進行。是次
會議須由在任的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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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選擧主席的程序如下：  
 

(a) 如選擧在立法會每屆任期的工務小組委員會首次會議
上擧行，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擧。如他獲提

名候選主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

須主持選擧。  
 
(b) 在其他任何一次的主席選擧中，在選擧前擔任工務小組

委員會主席的委員須主持選擧。如他缺席或獲提名候選

該職位，在選擧前擔任工務小組委員會副主席的委員須

主持選擧。如該兩名在選擧前擔任正副主席的委員均缺

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出席的其他委員中排名最先者

須主持選擧。如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

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擧。  
 
(c) 在選擧開始時，主持選擧的委員須即席邀請委員提名委

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有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員口頭作

出，由最少另外一名未獲提名的委員口頭附議，並為獲

提名的委員接納。委員倘提名缺席的委員候選該職位，

必須表明已獲得該名缺席委員接受提名。  
 
(d) 如主持選擧的委員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除非工務小組

委員會另有決定，否則須按上文第 (a)段或第 (b)段所述，
由其他委員代替他主持選擧。  

 
(e) 如只有一項提名，則主持選擧的委員須宣布該名候選人

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f) 如有兩項或更多提名，則主持選擧的委員須宣布以不記

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委員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

議的委員 (包括主持選擧的委員 )一張選票。所有出席會
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會秘書須在全體出席

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持選擧的委員報告點

票結果；該名主持選擧的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

認。主持選擧的委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

數的一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主席。如兩名或以上候選

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持選擧的委員須隨即

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選人投決定性的一票，

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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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  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須主持副主席的選擧。如主席缺

席，則由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主持選擧。如他獲提名候選副主

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擧。隨後

按照上文第 8(c)至 (f)段載述的選擧程序進行選擧。  
 
 
工務小組委員會秘書 

 
9.  秘書須列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製備工務小組委員會

會議紀錄，以及在審議工務小組委員會建議的財務委員會擧舉
行會議前，將會議紀錄分發與各委員。會議紀錄是以紀要的形式

製備，記錄出席的委員，議事程序的摘要及所作出的決定。秘書

通常不會把會議紀要送交政府當局及其他人士核正，惟紀錄該

等人士在會議上所發表意見的部分則屬例外。  
 
 
工務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 

 
9A.  法律顧問就所有與小組委員會的事務及行政有關的法
律事宜，向主席及秘書提供意見。  
 
 
會議 

 
10.  在選出主席後，秘書須就工務小組委員會在會期內的暫

定會議日期，徵求主席同意，然後將會議日期告知委員及政府當

局。主席可決定召開特別會議處理緊急事宜，或處理小組委員會
的其他事務。  
 
11.  秘書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5 整天 3前，將會議的書面預告

發給各委員。但主席可視個別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議
事規則第 71(6)條 ]。會議須公開擧舉行，但主席按照工務小組委
員會的任何決定命令不公開擧舉行者除外 [議事規則第 71(7)
條 ]。任何文件如列入議程以供討論但又未能在有關會議中審議
完畢，會在下次會議繼續審議，或按主席決定召開特別會議繼續

審議。  
 
11A. 小組委員會可將指定的會議結束時間延長，惟 (a)在建議
延長的會議時間內，有會議場地可供使用；及 (b)如同日將擧舉
行立法會會議，經延長的會議時間不會與該立法會會議的開會

時間有衝突 (先決條件 )。除非小組委員會另有決定，否則主席可
在指定時間內宣布，指定的會議結束時間之前，決定將會議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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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會議結束時間延長不多於 15 分鐘，或讓會議在指定的會議
結束時間之後繼續進行不多於 15 分鐘。  
 
11B. 小組委員會可將會議進一步延長至一段超過 15 分鐘的
指明的時間，但必須符合上述第 11A 段所述的相同先決條件，
以及在決定進一步延長會議時無委員提出異議。將會議延長至
一段超過 15 分鐘的指定時間的建議，須在原本指定的會議時間
或第 11A 段所指主席決定將會議延長或讓會議繼續進行的時間
內提出。  
 
11C. 在小組委員會決定延長的時段內第 11A 段所指將會議
延長或讓會議繼續進行的時間，或第 11B 段所指將會議延長的
時間內，不得提出新的議案，除非該項議案關乎在延長時段將會
議延長或讓會議繼續進行的時間內方才提出討論的議程項目。  
 
12.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由主席主持，主席有權規管會議過

程，包括有權就審議議程項目或議案設定時限。倘他主席未能出

席，則由副主席主持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若在指定的開會時間

過後 15 分鐘內，他們仍未到達會場，或他們已通知秘書不會出
席會議，則與會的委員須互選一人主持會議。如主席決定其本人

未能在討論某一事項時主持會議，或工務小組委員會決定他不

能負責這項工作，則副主席須就該事項主持會議。如上述兩人均

決定未能主持會議，或工務小組委員會決定他們不能負責這項

工作，則與會的委員須互選一人，在討論該事項時主持會議。  
 
12A. 除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副主席或主持會議的委員，在

其主持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或部分會議上，或在主席要求其

主持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或部分會議上，享有本會議程序賦

予主席在該次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或部分會議上可行使的一切

權力。  
 
 
註腳 3 
 
「整天」一詞作為一段期間，不包括作出預告當天，、擧舉行有
關會議當天及有關期間內的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在內，而結束時
間為該段期間最後一天的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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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法定人數  
 
13.  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 3 位委員，或主席加上七分之
一的委員，以人數較多者為準。委員須於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前

向秘書表明他們能否出席會議；否則，秘書會當他們缺席，以便

確定是否有足夠法定人數出席會議。除非在指定開會時間過後

15 分鐘內，出席者達至會議法定人數，否則會議將不會擧舉行。 
 
14.  如出席會議的委員不足法定人數，而有人向委員會主席

提出此事，委員會主席即須指示傳召委員到場。15 分鐘後，如
仍不足法定人數，委員會主席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會待續。 
 
15.  委員會主席在指示工務小組委員會就一項建議作出決

定前，必須確定當時出席會議的人數是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官員及其他人士列席會議 

 
16.  主席或工務小組委員會可邀請任何官員，或預算總目下

有關的非政府團體或組織的成員或僱員，提供工務小組委員會

在履行其職責時可能需要的資料，或作出解釋，或出示紀錄或文

件；委員會亦可就該等資料、解釋、紀錄或文件邀請其他人士協

助 [議事規則第 71(12)條 ]。委員如欲要求邀請某官員或其他人士
列席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該項要求應在有關的會議不少於兩
整天前送達秘書，但經主席同意可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如獲主
席或工務小組委員會 (視乎何者適用而定 )同意，該項要求會在切
實可行範圍內盡快送交政府當局，以作安排。秘書會在議程內說
明獲邀參與個別項目討論的官員和其他人士的職位名稱。  
 
17.  在財政司司長缺席期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會列席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負責就公共財政程序向主
席提供意見，並統籌政府當局在會議上所作的陳述，包括撤回或

修訂某項建議。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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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文件 

 
19.  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指定官員的財政司司長、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或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或任何委員，可就擬列入工務小
組委員會會議議程內的事項，向秘書作出預告 [議事規則第 9(2)
條 ]。有關議程項目的預告應在有關的會議擧舉行最少 6 整天前
送達秘書，但如主席另有指示，可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20.  工務小組委員會的議程文件，通常屬於討論文件，內容

是請求工務小組委員會就政府當局所交來的工務建議及工務小

組委員會委員提出的議案，向財務委員會作出建議。除非基於緊

急情況而經主席指示，否則秘書應在審議有關議程文件的會議

擧舉行當日最少 5 整天前，將文件分發予委員。  
 

*  *  *  *  *  *  *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中的秩序 

 
27.  主席須就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遵照會議規程行事負責，

而主席在會議規程問題上所作決定為最終決定 [議事規則第 44
條 ]。  
 
28.  主席如發覺有委員在討論時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冗

贅煩厭地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於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

出該位委員的行為後，可指示該委員不得繼續發言 [議事規則第
45(1)條 ]。  

 
29.  委員不得打斷其他委員的發言   
 

(a) 除非要求就規程問題發言，並獲主席叫喚；遇此情況，
正在發言的委員須退讓，除第 29A 段另有規定外，打斷
其發言的委員須並指出其認為應注意的問題，並將該問
題交由主席決定；或  

 
(b) 除非要求澄清正在發言的委員在討論中提出的某項事

宜，而正在發言的委員願意退讓，且主席又同意該委員

插言 [議事規則第 39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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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A. 主席如認為某委員根據第 29(a)段打斷其他委員的發言
之舉屬濫用程序，可指示該委員不得繼續發言 [議事規則第 39
條 ]。  
 

*  *  *  *  *  *  *  
 
會議形式 

 
31.  在會議上，委員均應就座，發言時亦無需站立。當主席

進場或離場時，委員亦無需起立。  
 
32.  委員應擧舉手或按動 "要求發言 "按鈕 (倘若其座位已裝
設該按鈕 )，以示意發言。  
 
議案  
 
32A. 在審議某議程項目期間，委員可在有關該議程項目的待

決議題付諸表決前，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議案，就該議程項目

表達意見；惟該議案須獲主席認為與該議程項目直接相關，並獲

過半數委員同意應立即予以處理。無須就委員是否同意應立即

予以處理進行辯論。每名委員可建議不超過一項此種議案，此種

議案亦不可予以修訂，任何擬提出的議案須在主席指明的時間

前以書面形式提交。  
 
 
押後議事程序 

 
33.  除第 33A 段另有規定外，委員在小組委員會上被主席叫
喚就一項建議發言時的委員，在發言前可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
項中止某項議程文件的討論的議案。屆時主席須提出該中止待

續議案的待議議題 [議事規則第 40 條 ]。委員就該議題發言時，
其發言不得多於一次 [議事規則第 38 條 ]，發言的時間亦不得超
過 3 分鐘或主席所決定的任何時限。倘若沒有或再無委員示意
就該議題發言，主席須隨即向小組委員會提出該議案的待決議

題，付諸表決。有關議題經提出後，委員不得就該議題發言 [議
事規則第 33 條 ]。  
 
33A. 如主席認為動議該項中止某議程文件的討論的議案是
濫用程序，可決定不提出該議案的待議議題或無經辯論而立即
把議題付諸表決 [議事規則第 40(1B)條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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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  
 
39.  工務小組委員會對所有事項作出決定時，均須以出席會

議而又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意見為依歸。主

席或任何主持會議的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在其他委員

的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的情況下，他有權作決定性表決 [議
事規則第 71(5B)條 ]，但他所作的決定性表決，不得使待決議題
獲得過半數贊成票而得以通過。  
 
40.  主席在把議程項目提交表決前，須詢問委員是否有進一

步提問。主席將待決議題交由工務小組委員會表決時，須先請贊

成該議題的委員擧舉手，繼而請反對該議題的委員擧舉手。主席
繼而須根據其判斷，說出其是否認為出席會議而又參與表決的

委員的過半數贊成該議題。如無委員質疑主席的判斷，主席須宣

布該議題就此決定。如有委員要求進行點名表決，以質疑主席的

判斷，則主席會命令工務小組委員會進行點名表決。鐘聲響起 5
分鐘後，工務小組委員會便立即進行點名表決。 [議事規則第
47(1)條 ] 
 
40A. 在主席命令進行點名表決時，議事規則第 48 及 49 條所
載的規則，將適用於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在緊接主席宣

布議程項目下的一項點名表決結果後，委員可無經預告而立即

動議於其後就相同的議程項目下的任何議案或待議議題進行點

名表決時，小組委員會須在點名表決鐘聲響起一分鐘後立即進

行各該點名表決。屆時主席須無經辯論而把就該議案提出的待
議決議題付諸表決。若響鐘設備發生故障或在不可響鐘的情況
下，主席須命令秘書作出安排，通知在會議廳範圍內的工務小組

委員會委員參與表決。表決將在該命令作出後 10 分鐘進行。  
 
41.  如有委員未有根據議事規則第 84 條，聲明與某事項有
直接金錢利益關係，而參與了表決，其表決仍屬有效 (而工務小
組委員會的決議亦屬有效 )，除非其表決根據議事規則第 84(4)條
的規定作廢。  
 
向財務委員會作出建議  
 
41A.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討論一份文件及通過向財務委員會

提交該份文件後，主席須無經修訂或辯論而立即提出工務小組

委員會是否建議財務委員會進一步討論該份文件的待決議題。

該項建議一經作出，工務小組委員會便不可撤回或推翻，並須納

入向財務委員會提交、載述工務小組委員會各項建議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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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  
 
42.  在惡劣天氣期間，下列安排將適用於工務小組委員會： 
 

(a) 當 1 號或 3 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黃色或紅色暴雨警
告信號生效時，所有會議將繼續如期擧舉行。  

 
(b) 若 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適用於全港的極端情況公布在會議的原定時間前兩小
時內發出或生效，除非主席另有指示，否則所有會議將

予取消。  
 
(c) 若 8 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會議進行期間發出，主席應

宣布休會待續。  
 
(d) 若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在會議進行期間發出，主席應決定

休會待續還是繼續擧舉行會議。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建議刪除的文字以劃上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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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4 段 ) 

 
示明加入工務小組委員會的程序  

 
1.  議員須依遵下文所載的程序，示明加入工務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  
 
2.  議員可在緊接新一屆任期首次立法會會議之前的星期
五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加入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委員的任期為整屆立法會任期，但如委員退出小組
委員會，則屬例外。然而，任何議員一經當選為立法會主席，即
不再是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就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後各個會期
而言，議員如擬加入小組委員會，可在有關會期首次立法會會議
之前的倒數第二個星期五正午或該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
以示參加，而交回回條的限期須視為有關議員的小組委員會委
員身份開始生效的時間。如交回回條的限期適逢公眾假期，則該
限期須提前至該日之前第一個並非公眾假期的日子。  
 
3.  若於交回回條的限期屆滿時，加入小組委員會的議員少
於 15 名，則交回回條的限期會自動延展至下一天 (一個並非星期
六或公眾假期的日子 )的正午。如在經延展的限期屆滿時，加入
小組委員會的議員少於 15 名，則該限期會逐次自動再延展一天，
直至有不少於 15 名議員加入小組委員會為止。  
 
4.  若小組委員會委員或立法會議員名單有所變更，導致小
組委員會由少於 15 名委員 (包括主席在內 )組成，財務委員會主
席可作出指示，邀請議員在指明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
加入小組委員會。  
 
5.  在某一會期開始後才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可在宣布其當
選為立法會議員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
加入小組委員會。有關議員的小組委員會委員身份由秘書處接
獲其回條之時開始生效。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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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7 段 ) 

 
選舉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  

 
1.  工務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須
依循下文所載的程序進行。  
 
提名程序  
 
提交提名 
 
2.  在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獲確認後，小組委員會秘書須
向委員發出委員名單，並邀請他們就主席及副主席職位的人選
提交提名。  
 
3.  主席一職的提名須透過秘書處指明的電子方式提交。有
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員作出，由最少另外一名委員附議，並為獲
提名的委員接納。委員可提名其本人候選主席一職 ("有關委
員 ")，惟該項提名須由最少另外一名委員附議。在此情況下，有
關委員的姓名在所提交的提名中將以提名人及被提名人的身份
出現。  
 
4.  任何委員無論屬於被提名人、提名人或附議人的身份，
其姓名均不得在多於一項就主席職位提交的提名中出現。如某
委員的姓名在多於一項提名中出現 (不論是被提名人、提名人或
附議人的身份 )，則只有秘書處所接獲的首項提名方為有效。秘
書處須通知提交任何無效提名的委員。  
 
5.  主席一職的提名須在預定進行選舉的會議 ("預定的會
議 ")最少一整天前送達秘書處。如提交提名的限期適逢星期六或
公眾假期，則該限期須提前至該日之前第一個並非星期六或公
眾假期的日子。  
 
6.  上文第 3至 5段所載的相同規定亦適用於提交副主席一
職的提名 (如有的話 )的情況。  
 
提名截止後 
 
7.  在提名期結束後，小組委員會秘書須擬備一份名單，按
秘書處接獲提名的先後次序列出主席及副主席職位的有效提名
(如有的話 )，並須在預定的會議前將名單分發給委員。如主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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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副主席職位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選舉安排須按照第 9 至
28 段所載的相關安排作出。  
 
8.  在下文 (a)至 (c)項列明的情況下，主席及/或副主席的選
舉將無須在預定的會議上進行：  
 

(a) 如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該名獲提名的委員
須當作當選為主席。然而，如主席一職沒有任何有
效提名，則小組委員會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當作當
選為主席；或  

 
(b) 如副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該名獲提名的委

員須當作當選為副主席。然而，如主席選舉須在會
議上進行，則在選出主席後，須宣布唯一獲有效提
名候選副主席一職的委員當選為副主席；或  

 
(c) 如副主席一職沒有任何有效提名，則在選出或當作

選出主席後，主席須指示安排另一次會議，以按照
本附錄所載的程序進行副主席選舉。  

 
小組委員會秘書須在適當情況下將選舉結果及最新的會議安排
通知小組委員會委員。如主席選舉及副主席選舉均無須在小組
委員會會議上進行，則僅為進行有關選舉而安排的會議須當作
取消。  
 
主席選舉  
 
9.  如主席一職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主席選舉須在小組
委員會會議上進行。  
 
主持選舉的委員  
 
10.  如主席選舉在立法會每屆任期的小組委員會首次會議
上舉行，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如他獲提名候選主
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在其
他任何一次的主席選舉中，在選舉前擔任小組委員會主席的委
員須主持選舉。如他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選舉前擔任小
組委員會副主席的委員須主持選舉。如該兩名在選舉前擔任正
副主席的委員均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
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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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按照下文第 12至 17段訂明的程序直
接進行投票。主持選舉的委員可處理就進行該等程序而言屬必
需的事宜，但不得聽取規程問題或受理任何議案，包括就確立小
組委員會進行選舉的方式而提出的議案。候選人不得陳述競選
綱領或回答委員提問。  
 
投票程序  
 
12.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
示小組委員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員 (包括主持選舉的委
員 )一張選票。每名候選人須按有效提名名單所列的次序獲編配
一個候選人編號。  
 
13.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使用 ""號印章
於其屬意的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印，並將選票放進投票
箱。任何未經蓋印、未妥為蓋印或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候選人編號
旁邊的空格內蓋上 ""號的選票，須予作廢。  
 
14.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小組委員會秘
書須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持選舉的委
員報告點票結果，而主持選舉的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
認。主持選舉的委員須邀請作為提名人或附議人的委員見證
點票。  
 
15.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
的一名候選人當選為主席。  
 
16.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持
選舉的委員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決
定性的一票。  
 
17.  主持選舉的委員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
選人投決定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主席。  
 
18.  如小組委員會主席的選舉未能在會議的指定開始時間
起計 30 分鐘內完成，主持選舉的委員即無須付諸表決而宣布休
會，並且不得延長會議。  
 
19.  若小組委員會會議按照上文第 18 段休會，財務委員會
主席有權任命小組委員會某位委員召開另一次會議以進行選
舉，並主持選舉的餘下程序。如有需要，財務委員會主席可因應
實際情況指明選舉的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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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選舉  
 
主持選舉的委員  
 
20.  如副主席選舉是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進行，小組委員會
的主席須主持該選舉。如他缺席，在選舉前擔任副主席的委員 (如
有的話 )須主持選舉。如選舉時沒有副主席，或副主席獲提名候
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舉。  
 
21.  如副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而主席選舉是在會議
上進行，則在選出主席後，主席 1須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副主
席。如副主席一職有兩項或更多有效提名，副主席選舉須在小組
委員會會議上進行。  
 
22.  如副主席選舉是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進行，主席須按照
下文第 23 至 28 段訂明的程序直接進行投票。主席可處理就進
行該等程序而言屬必需的事宜，但不得聽取規程問題或受理任
何議案，包括就確立小組委員會進行選舉的方式而提出的議案。
候選人不得陳述競選綱領或回答委員提問。  
 
投票程序  
 
23.  主席須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小組委員
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員 (包括主席 )一張選票。每名候選
人須按有效提名名單所列的次序獲編配一個候選人編號。  
 
24.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使用 ""號印章
於其屬意的候選人編號旁邊的空格內蓋印，並將選票放進投票
箱。任何未經蓋印、未妥為蓋印或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候選人編號
旁邊的空格內蓋上 ""號的選票，須予作廢。  
 
25.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小組委員會秘
書須在全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席報告點票
結果，而主席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主席須邀請作為提名
人或附議人的委員見證點票。  
 
26.  主席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的一名候選
人當選為副主席。  
  

                                                      
1 "主席"一詞在此及隨後或指根據上述第 20段的規定主持選舉的另一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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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席
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決定性的
一票。  
 
28.  主席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選人投決定
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副主席。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致  :  財務委員會秘書  
To : Clerk to the Finance Committee 

(電郵地址 e-mail : fwoo@legco.gov.hk) 

 
修正案預告  

Notice of Amendment to Motion 
 
 

 本人現就在 2021年 10月 15 日舉行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動議修
訂陳振英議員提出的議案作出預告，修訂方式載於附件 /附件 ____ 至 ____。 
  
 I hereby give notice of my intention to move amendment(s) to the motion to be 
moved by Hon CHAN Chun-ying at the Finance Committee meeting on 15 October 2021 as 
set out in the Annex/Annexes _______ to _______. 
  
 
 
 
 
 

簽署  
Signature:          
 
議員姓名      
Name of Member:          
  
 
聯絡人姓名  
Name of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的聯絡資料  
Contact details of contact person:  
 
 /    
 (辦公室電話號碼 ) (手提電話號碼 )  
 (office tel.  no.) (mobile tel. no.)  
 
                 
 
  (電郵地址 ) 

 (e-mail address) 
 
日期   
Date:                

附件1 
Enclosure 1 



Enclosure 2 
 
 
 

Amendments to motion to be moved by Hon CHAN Chun-ying to amend 
the Finance Committee Procedure, 

the Establishment Subcommittee Procedure and 
the Public Works Subcommittee Procedure 

 
 

Amendments to paragraph 3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Procedure 
 
Subcommittees  
 
3.     The Committee may appoint subcommittees for the purpose of assisting the 
Committee in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functions of the Committee as the Committee 
may determine [Rule 71(5)]. Items endorsed by a subcommittee are not normally 
discussed again in the Committee, though the Committee is free to accept or overturn 
any recommendation. The subcommittees appointed under Rule 71(5)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re the Establishment Subcommittee and the Public Works Subcommittee. 
   
3A.   For each item endorsed by a subcommittee, the subcommittee shall 
recommend to the Committee whether there is to be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item by 
the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will deal with the item as recommended by the 
subcommittee, unless a request jointly made by not less than three two Committee 
members to overturn such recommendation of the subcommittee is acceded to by the 
Committee.  Members who wish to request that such recommendation of the 
subcommittee be overturned shall give notice of the request to the Clerk at least   
two three clear days before the meeting concerned but shorter notice may be given if 
the Chairman so directs.  No fresh notice of such request may be given if the agenda 
item is carried over to another meeting.  The Chairman shall put forthwith, without 
amendment or debate, the question on the request for the Committee’s decision. 
 
 
 
 
 
 
 
Note: H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s amendments to the motion are marked with 

single underline. 

S A M P L E 
 

 

Hon 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2 
 
 

動議下列修正案以修訂陳振英議員修訂《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議案  

 
 

《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 段的修正案  
 
小組委員會  
 
3. 財務委員會可委任小組委員會，以協助財務委員會履行由其決定

的職能 [議事規則第71(5)條 ]。小組委員會通過的文件，通常不會再次在
財務委員會進行討論，但委員會可自行決定是否接納或推翻小組委員會

所提出的任何建議。根據議事規則第71(5)條而委任的兩個小組委員會為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  
 
3A. 就小組委員會通過的每份文件而言，小組委員會須就委員會應
否進一步討論該份文件，向委員會作出建議。委員會會按小組委員會
的建議處理該份文件，但如有不少於 3兩名委員會委員聯名要求推翻
小組委員會的建議，而該要求又獲委員會同意，則作別論。委員如欲
要求推翻小組委員會的建議，須在有關的會議不少於兩 3整天前，就
該要求向秘書作出預告，但如主席另有指示，可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如該議程項目順延至另一次會議，則不可就該要求重新作出預告。主
席須無經修訂或辯論而立即提出該要求的待決議題，供委員會表決。 
 
 
 
 
 
 
 
 
 
 
 
 
 
 
 
 
 
 
註  ：  _______________ 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樣 本 
 

 

_________________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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